



 
宝科发〔2017〕6号

            
宝兴县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关于申报2017年县校合作项目的通知

各乡镇、县级相关部门、四川农业大学：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为宝兴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助推脱贫攻坚，按照《宝兴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宝科发﹝2016﹞9号) 文件要求，决定启动2017年县校合作项目申报，现将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与要求
1.围绕宝兴特色优势产业，结合科技扶贫和农业供给侧、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开展新品种选育、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农产品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研究与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示范推广。支持宝兴县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合作。重点支持与四川农业大学合作的科技项目。
2.项目具有科技示范引领作用和推广价值，实施后能实现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不受理基础性研究项目。
3.项目实施必须与贫困村、企业或农民专合组织合作。项目负责人应熟悉本领域的技术发展状况和市场发展动态，具有本领域的工作经验和技术优势，并实际主持该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同一项目负责人限申报当年的科技计划项目1项。
二、申报程序
1.项目负责人要对申报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申报单位认真审核申报人提交的申报书文本，签署意见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如联合申报需加盖合作单位公章），确认单位名称与公章一致，将纸质申报书一式二份及电子档报宝兴县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受理。 
2.项目经县科知局受理后，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报县政府审定立项，立项后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任务书，经县科知局审核通过后进入项目实施。
三、截止时间及联系方式
项目受理单位：宝兴县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项目受理截止时间：2017年4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宝兴县第二行政中心6楼
联系人：刘容   6822009
附件：宝兴县县校合作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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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10日
宝兴县县校合作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 责 人：


主管部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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